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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1,111,111 股 

2、发行价格：12.96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3,999,998.56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35,120,962.92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11,111,111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1 年 9 月15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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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

奥联电子 
指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控股股东、瑞盈

资产 
指 广西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 

指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普

通股股票的行为 

本上市公告书 指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公司章程》 指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南京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指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盈科资本 指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 

注：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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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NanJing Ao Lian AE&EA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260974891 

法定代表人 陈光水 

成立日期 2001 年 06 月 21 日 

股票简称 奥联电子 

股票代码 300585.SZ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时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股本总额 160,000,000 股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东善桥工业集中区 

董事会秘书 薛娟华 

邮政编码 211153 

电话 025-52102633 

传真 025-52102616 

公司网站 www.njaolian.com 

经营范围 

汽车电器配件生产、销售；电子产品、五金、建材、摩托车电器

配件、模具工装设备加工、销售；塑料销售；汽车电子、模具技

术开发；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的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相

关议案，关联董事对前述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0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

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对前述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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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

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关联董事对前述有关议

案回避表决。 

2、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 年 1 月 2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

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

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 年 3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89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2021 年 8 月 27 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瑞盈资产发送了《南京奥

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简称“《缴款通知

书》”），通知投资者按规定于 2021年 8月 30 日 15:00前将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南京

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8 月 30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中天运[2021]验字第 90027 号），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本次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

金共计 143,999,998.56 元缴付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2021 年 8 月 31 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主承销商将扣除剩余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

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中。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021 年 8 月 3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天运[2021]验字第 90028 号），截

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奥联电子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43,999,998.56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8,879,035.64 元，奥联电子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5,120,962.92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1,111,11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人民币 124,009,851.92 元。 

（三）发行方式 



 

7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瑞盈资产。瑞盈资产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

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11,111,111 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未

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全部由瑞盈资产以现金认购。发行数量符合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89 号）的相关要求。 

（五）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20 年 9 月 3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 12.96 元/股。 

（六）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3,999,998.5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879,035.64 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5,120,962.92 元。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8 月 30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中天运[2021]验字第 90027 号），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本次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

金共计 143,999,998.56 元缴付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2021 年 8 月 31 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主承销商将扣除剩余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

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中。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021 年 8 月 3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天运[2021]验字第 90028 号），截

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奥联电子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43,999,998.56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8,879,035.64 元，奥联电子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5,120,962.92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1,111,11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人民币 124,009,851.92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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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

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11,111,111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十）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瑞盈资产，相关情况如下： 

1、概况 

公司名称 广西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00MA5MXJ606N 

法定代表人 赖满英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9 日 

经营期限 自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37 年 11 月 28 日 

注册地址 广西钦州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马大街 1号公共服务中心A105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含金融、期贷、证券信息）；投资、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 2433 弄联洋星座 G 座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瑞盈资产认购的股数为 11,111,111 股，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特定发行对象瑞盈资产，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为瑞盈资产，实际控制人为钱明飞。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关联销售等日常关联交易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

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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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并通过了深圳证

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的审核，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本次发行履行了

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过程完全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

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

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用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或合法自筹资金，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中国证监会对认购资金的相关要求，

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

题可能导致其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对外募集、

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

存在接受公司或其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

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当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



 

10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

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的定价以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公平、公正原

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

准和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

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

议》及《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书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内容合

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11,111,111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奥联电子；证券代码为：300585；上市地点为：深圳证

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9月 15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瑞盈资产本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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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股数（股） 

广西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800,000 25.50% - 

刘军胜 27,601,000 17.25% - 

刘爱群 7,165,500 4.48% - 

汪健 3,156,400 1.97% - 

日照奥联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4,400 1.58% - 

董蓉 1,200,000 0.75% - 

潘智勇 1,000,500 0.63% - 

吴芳 991,600 0.62% - 

涂平华 930,000 0.58% - 

陈永圆 703,701 0.4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9 月 8 日出具的《合并普

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股数（股） 

广西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911,111 30.34% 11,111,111 

刘军胜 27,601,000 16.13% - 

刘爱群 7,165,500 4.19% - 

汪健 3,156,400 1.84% - 

日照奥联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34,400 1.48% - 

董蓉 1,237,000 0.72% - 

潘智勇 1,079,500 0.63% - 

吴芳 966,600 0.56% - 

涂平华 880,000 0.51% - 

陈云 590,000 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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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60,000,000 股；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增加至 171,111,111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瑞盈资产仍为公司控股股东，钱明飞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

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占比 股份数量（股） 持股占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0,000,000 100.00% 160,000,000 93.51%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 - 11,111,111 6.49% 

合计 160,000,000 100.00% 171,111,111 100.00%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新股发行被摊薄。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股份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1年1-6月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 

/2020年末 

2021年1-6月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 

/2020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12 0.20 0.12 0.18 

每股净资产 3.48 3.35 4.04 3.92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

益分别按照 2020年度和 2021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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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资产 39,277.47 41,246.61 38,665.70 39,071.62 

非流动资产 43,423.72 44,003.39 40,179.67 38,487.34 

资产总额 82,701.19 85,250.00 78,845.37 77,558.96 

流动负债 23,679.45 28,690.24 27,314.01 27,212.35 

非流动负债 2,407.02 2,002.16 1,572.51 4,190.10 

负债总额 26,086.48 30,692.41 28,886.52 31,402.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5,686.63 53,578.16 48,869.31 45,718.72 

股东权益 56,614.71 54,557.59 49,958.85 46,156.51 

注：本报告 2018-2020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下同）。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23,525.19 41,640.15 36,995.61 34,891.88 

营业利润 1,895.16 2,717.52 1,276.28 4,745.42 

利润总额 2,099.27 3,270.15 1,893.48 4,950.01 

净利润 1,938.54 3,047.34 2,111.06 4,580.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89.88 3,157.45 2,121.23 4,459.6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7.71 2,331.03 3,928.61 4,262.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64 560.19 -4,311.92 -10,438.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8.08 -5,659.69 -2,255.56 9,515.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0.76 -2,785.18 -2,625.09 3,338.65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31.98  6,217.15 8,842.24 5,503.6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91.21 3,431.98 6,217.15 8,8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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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年1-6月

/2021.6.30 

2020年

/2020.12.31 

2019年

/2019.12.31 

2018年

/2018.12.31 

流动比率 1.66 1.44 1.42 1.44 

速动比率 1.22 1.07 1.07 1.10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38.00% 41.83% 42.85% 44.26% 

资产负债率（合并） 31.54% 36.00% 36.64% 40.49% 

应收账款周转率 1.73 3.33 2.87 2.66 

存货周转率 1.31 2.26 2.44 2.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48 3.35 3.05 2.8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0.09 0.15 0.25 0.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13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20 0.13 0.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65% 6.46% 4.50% 9.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5.68% 4.03% 8.89%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77,558.96 万元、78,845.37 万元、

85,250.00 万元和 82,701.19 万元。2020 年末总资产较 2019 年末增加 6,404.63 万

元，主要系 2020 年度其他综合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分别增加了 213.42

万元、225.58 万元和 4,206.99 万元的同时负债总额增加了 1,805.89 万元所致。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31,402.45 万元、28,886.52 万元、

30,692.41 万元和 26,086.48 万元。公司主要负债为流动负债，报告期各期末流动

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86.66%、94.56%、93.48%和 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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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分别为 40.49%、36.64%、

36.00%和 31.54%，呈逐年下降趋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44、

1.42、1.44 和 1.66，速动比率分别为 1.10、1.07、1.07 和 1.22，公司流动比率

和速动比率偏低，主要原因系公司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

动资产的投入较多，同时增加了银行借款等负债规模。 

3、盈利能力整体状况分析 

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4,891.88 万元、36,995.61 万元、 41,640.15 万元和 23,525.19 万元。公司营业收

入逐年增加。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公司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4,459.62 万元、2,121.23 万元、3,157.45 万元和

1,989.88万元。2019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下降 52.43%，

一方面主要由于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部分应收账款预计无法收回，坏账损失增

加，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各项投入增加及股权激励提前终止，费用增加所致。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增加 48.85%，主要公司在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调整销售策略，加大营销力度，

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2.55%，公司狠抓降本增效，优

化生产工艺，合理控制费用支出，提高产品毛利，提升生产产能和产品品质，实

现公司净利润的大幅增长。2021 年 1-6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增加 391.21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5.98%，主要产品

低温启动装置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3.12%，电子油门踏板总成毛利率较上年同

期增加 0.70%，以及公司的期间费用率有所下降所致。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锋 

保荐代表人：孔玉飞、肖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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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王建民、张飞、马立、包涵、林成洋、毛昕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89 号 

联系电话：025- 83367888 

传 真：025- 83367377 

（二）发行人律师：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吴朴成  

经办律师：刘颖颖、聂梦龙、周赛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532-2 号 D 栋五楼 

联系电话： 025-86633108 

传 真：025-83329335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祝卫 

经办注册会计师：蔡卫华、杨常平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1 门 701-704 

联系电话：025-83290101  

传 真：025-83290109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南京证券签署了《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 

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保荐与承销协议》及《<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 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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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关于创业板再融资>之补充协议》。 

南京证券指定孔玉飞、肖爱东担任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两位保

荐代表人的执业情况如下： 

孔玉飞先生，保荐代表人，南京证券投资银行业务七部总经理、法学博士、

具有律师资格，拥有近 20 年投资银行业务从业经历。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了欣

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00955）定向增发、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526）

IPO、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046）IPO、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300211）IPO、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300585）IPO 等项目；

曾担任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主办人。 

肖爱东先生，保荐代表人，南京证券投资银行业务三部副总经理、管理学硕

士、注册会计师。1999 年加入南京证券，拥有近 20 年投资银行业务从业经历。

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了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046）IPO、广东超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002288）IPO、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554）IPO、江

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603693）IPO、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029）IPO、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88076）IPO，以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01009）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600713）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等项目。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

荐人，南京证券承诺，本保荐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及《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南京证券已取得相应支持工作底稿，对发行人

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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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同意推荐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募集说明书； 

3、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尽职调查报告和上市

保荐书； 

4、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报告； 

6、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8、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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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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